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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民主化及其“第三波” 
 
眾所周知， “民主”(Democracy)詞源來自古希

臘語“demokratia”，由“demos”(亦即“人民”和

“地區”)和“kratos”(亦即“權力”和“統治”)合
成，基本含義是指“人民的權力”、“人民的政權”

或“人民進行統治”。1 從詞源看，民主最初是對古

希臘各種政體進行比較而抽象出來的政治概念，首先

是指國家的政治制度。鑒於此，列寧認為“民主是一

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2 據此可見，所謂“民

主”亦即一種以多數人的意志為政權的基礎，承認全

體公民自由、平等的統治形式和國家形態，是在一定

的階級範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

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 
時至今日，“民主”的含義不斷擴展。它不僅用

來表徵具有平等、自由性質和特徵的政治狀態和政治

現象，形成了諸如民主社會、民主政治、民主作風、

民主生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協商、民主權

利等傳統概念；亦應用於政治學之外的諸多領域，形

成了諸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藝術民主、學術民主

等交叉概念。鑒於“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構成民主

政治的核心，且已成為人類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和現

代文明國家的根本原則，“民主是個好東西”似乎成

了當代社會不證自明的常識或真理。 
民主之作為國家制度，是與專政概念緊密相連

的。作為歷史範疇的民主，在不同歷史時期有着不同

的內容。但是，真正使“民主”成為人民的政治權利

是晚近的事情。這個淵源久遠的概念真正得以倡行和

實踐，只是近幾個世紀以來才在一部分西方國家展

開。這意味着“民主”一詞即使溯源甚古，至少可追

溯至古希臘城邦時代堪為典範的“雅典式民主”，但

究其本質仍是一個近代型的政治學概念，也是一種地

方型的政治學概念。基於此一歷史背景，近代民主作

為近代西方政治發展的重要現象之一，並非天然就具

有基於年代久遠而相沿成習的歷史性，也不是天然就

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瞭解這一點，或許有

助於我們在認識澳門政制與民主治理的關係時保持必

要的審慎和清醒。 
追溯民主的發展史，不妨從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的“民主三波”理論入手。他

在 1991 年出版的《第三波──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

潮》3，對世界民主化歷史進行了極具標示性的階段劃

分。他的考察範圍是以英國、西歐、北美等第一批民

主國家的建立為起點，由此梳理 17 世紀至今世界(主
要是西方)民主化的三次浪潮。至於 21 世紀以來有否

“第四波”，他對此亦曾在接受媒體訪談時有所分析。 

在亨廷頓看來，民主化“第一波”的時間跨度最

長，道路也最為複雜而曲折。以英國為例，雖然英格

蘭早在 17 世紀就開始建立法治4，標誌之一是“王在

法下”(國王須對議會負責)傳統的形成，但直到 18 世

紀晚期公民社會才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形成相對獨立的

機構；作為民主化程度之標示的選舉權，則從 19 世紀

30 年代才開始起步，經國會立法而逐步擴大範圍，延

至 1918 年才確立全民普選權；至於政府對下議院負責

的制度，則是迭經 20 世紀初屢與上議院的衝突才得以

成型。在民主化進程上步驟稍快的美國，雖然早在《聯

邦憲法》中就已確立法治的原則，但作為民主化顯著

標誌的普選權，也是遲至 1965 年才由《選舉權法案》

加以確認和付諸實施。 

從亨廷頓對“第一波”的考察可見，即使英美等

國已經建成一個近代型的民族國家，且通過憲制確立

了相關的法治原則，但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也不是一步

到位的，在推進和深化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更沒有一蹴

而就的記錄。 

∗ 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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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對民主化“第二波”的分析也相當深刻。

如以 20 世紀前期德國的民主化及其得失為考察對

象，將使我們看到更多發人深省的地方。經歷“一戰”

的洗禮，這個民族國家已然成長為現代主權國家，但

它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蹣跚。自 1919 年引入普選

後，不久即因納粹政權當道而宣告失敗，納粹奉行的

“去民主化”直至“二戰”終結而終止。戰敗的德國

再行民主化之路，核心就是“去納粹化”，在剷除反

民主的劣根之時，加設制度以防民主化的再失敗。像

德國這樣經歷過“第二波”民主化的，還有希臘、意

大利和奧地利等歐洲國家。這些國家最初引入自由選

舉而歸於失敗，經第二次努力才得以成功。不過，儘

管 它 們 的 民 主 化 看 似 滿 足 熊 彼 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言“最低民主標準” 5，即選民有權通

過選舉方式，將政府中的“無賴”扔出去；而“無賴

假設”正是思想家休謨認為的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

“人性惡”之基礎上6，但它仍然無法扼制政府內部的

腐敗叢生，它也意味着熊彼特倡導的“精英民主”無

法真正讓民主化的理念奏效。 

在民主化的“第三波”觀察中，亨廷頓是以 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為時限。前者以南歐國家

如葡萄牙、西班牙及希臘為例，後者則是拉丁美洲的

大批國家。他認為這一波民主化的特徵之一，就是相

當一些國家或地區是在現代型國家基本制度尚未完全

確立之前就引入自由選舉，從而導致其民主政治欠缺

穩固的社會基礎和必要的制度保障，亦造成民主的普

遍低效。這一狀況進而引發人們深思所謂“民主的次

序”問題，即究竟是先須建成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再

由此確立自由選舉機制，還是反其道而行之。7 這個

問題也順帶觸及現代政治學的一個話題，即民主與現

代國家的建構及其合法性基礎的關係。致力於探討現

代 國 家 建 構 理 論 的 學 者 弗 朗 西 斯 ‧ 福 山 (Francis 
Fukuyama)，認為歷史上的國家雖然有多種形式的

“合法性”，但在當今世界“合法性的惟一真正來源

則是民主”8，從而將國家與民主的關係拴得更為緊

密。 

亨廷頓關於“第三波”的分析，具有廣濶的世界

視野和深刻的批判意義，國際學術界對此也報以強烈

的反響。9 他所分析的民主化浪潮，事實上相當猛烈

地衝擊了世界範圍的“非民主統治”。至少在意識形

態的戰場上，即使是那些“非民主統治”國家，也在

表面上宣稱擁護“民主”。這是因為迭經民主化的

“三波”之後，目前所見的現代西方民主制，已經積

澱了一系列被公認的理性特質。例如，以議會制代替

君主制，以選舉制代替等級制(世襲制)，以分權制代

替集權制，以多黨制代替一黨制，以權力制衡代替一

言堂，等等10，使現代西方民主的理論框架和操作規

程基本定型。 

 

 

二、現代西方民主概念的要素 
 
在政治學的核心概念中，源遠流長的“民主”一

詞，其實也是歧異百出、莫衷一是的。迄今所見的定

義可謂形形色色，以致這個概念直到現在仍面目模

糊。儘管如此，現代西方的民主理論還是在整體上呈

現為三大派別。11 鑒於“行政主導”與“民主治理”

的內在關聯，在此需先行辨識該概念的基本要素。 
據美國政治學家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又譯李

帕特)對民主模式的比較研究，西方民主的模式雖然日

趨多元化，但長期被人們奉為現代民主最佳模式的，

是起源於英國國會所在地西敏寺(Westminster，或譯威

斯敏斯特)而得名的所謂“西敏寺模式”。12

西敏寺模式又稱多數統治模式，即由多數人(如
51%)選出的政府根據多數人的利益和意願統治。此模

式的特徵包括兩黨制、選舉的簡單多數制和議會內閣

制，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的領袖任首相(總理)和組成內

閣，行政和立法權都掌握於執政黨，在野黨分享不到

政治權力，只能扮演批評者、監察者的角色。然而，

這種模式因奉行的“競爭－對抗”原則對少數的排

斥，不僅使其自身日趨衰敗，而且還使那些移植該模

式的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分裂鬥爭與持續混亂中。至於

世界範圍民主化的“第三波”，也因這種多數主義民

主的失敗而陷於停滯。13

另一類是共識模式(consensus model)，即盡量擴大

參與政府決策的機會和凝聚關於政策的民主共識。其

代表包括瑞士和比利時，特徵包括多黨制、比例代表

制的選舉、聯邦制、權力均衡的(議會)兩院制，重點

在由多黨組成聯合政府，分享內閣的最高行政決策

權。內閣的成員可包括組成聯合政府的各黨的代表，

個別政黨也可以不加入內閣但支持政府，條件是政府

在決策時諮詢該黨，使該黨能對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

影響力。在共識民主模式中，沒有任何一黨或一股政

治力量有足夠政治能量掌控全局，所以政府的存在和

運作有賴於多黨或多種政治勢力的合作，通過談判協

商，求同存異，分享政治權力(尤其是最高行政決策

權)。14 介乎二者之間的混合模式，則以美國式民主

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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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模式旨在尋求和達成民主共識，而民主共識

是以權力共享、協商合作為原則，由此締造以最大限

度的政治共識為目標的民主制度。這不僅更有助於民

主穩定和鞏固，也在民主品質和績效方面遠勝於西敏

寺模式，故而被李帕特視為“優質民主”。在他看來，

以共識模式替代西敏寺模式，將是 21 世紀世界政治民

主化的希望所在；而這一替代所致的新一輪民主政治

轉型，也將成為世界民主化“第四波”的開端。15

西方民主模式的具體實踐雖然是多樣的，但悉心

提取現代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共性，可發現如下幾點： 

其一，所謂民主精神，無不注重人民的自由意志

與責任意識的相統一。鑒於民主以多數決定、同時尊

重個人與少數人的權利為原則，它必然同時要求政府

在尊重多數人意願的同時，極力保護個人與少數群體

的基本權利。人民一切民主權利的行使，本身就是自

由意志的體制化表現。政府必須遵循法治原則，確保

人民自由意志獲得平等、公開的法律保護，在需要通

過司法救濟時則為其提供行之有效的正當程序。與自

由意志的權利相應，人民也須負擔參與民主政治的公

民責任，他不是民主政治的旁觀者，而是必須置身其

間的參與者，無論這種參與是直接介入的推進還是間

接進行的抵制。 
其二，所謂民主體制，無不注重政府的民主構建

與民意基礎的相統一。民主體制強調人民擁有超越立

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政府則是由全體公民經過直

接選舉或通過代議制自由選出的代表來行使權力和實

踐公民責任。儘管不同政體形式存有差別──有時這

樣的差別也是差距，但它們各自通過選舉方式組成的

政府，具有不同於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則和運作方

式。在這樣的民主體制中，應當定期舉行全體公民參

與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且這樣的選舉意在爭取人民

支持的真正角逐，而非獨裁專斷者或單一政黨的門面

裝飾，從而使政府的民主構建真正體現出民意基礎。 

其三，所謂民主國家，無不注重政府權力與公民

權利在互動中的均勢安排。在國家權力的配置上，民

主意味着政府不能奉行中央的獨裁和專制，其權力將

適度分散於地方，地方政府則須向人民盡可能地敞

開，並對人民的要求作出盡可能的反應。在公民權利

的保障上，民主也意味着政府須尊重締造了它的人

民，並以一套規範化和制度化的機制，來保護人民言

論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權，保護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的權利，保護人們組織和充分參與社會政治、經

濟和文化生活的機會。民主政治由此而必然體現為尊

重和保護人民意志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 

綜上可見，無論在理念構想還是在實踐經驗上，

這兩大類源自西歐的民主模式，都在“政府”與“人

民”的關係上涉及兩層：一方面，政府由人民選出的

代表組成(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政府

施政以人民的利益和意願為依歸(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靠”(by)人民和“為”(for)人民的政治措

辭，道出了“民主”概念在政府與人民、權力與權利、

制度與實踐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從更具學理的分析看，現代西方政治語境中的

“民主”概念，之所以能在世界範圍獲得相當普遍的

接受或認可，根源就在於它直接或間接體現出現代政

治生活的諸多特徵。美國學者達爾對此作了更為細緻

的學理解析，認為“民主”具有如下特點和優點：避

免暴政，基本的權利，普遍的自由，自主的決定，道

德的自主，人性的培養，保護基本的個人利益、政治

平等、追求和平、繁榮。16 這些特點和優點雖然不一

定同時呈現於某一具體民主政治體制，但它們確實已

成為一切奉行民主政治之國的民主心願和民主信仰。 

就本文關注的特區民主政治發展而言，共識模式

及其尋求的“共識民主”，將是更具啟發意義的思想

資源。鑒於政府與人民需要通過溝通、對話、談判、

互諒互讓來尋求共識，這樣的“共識民主”亦即哈貝

馬斯所談的商談倫理及其“協商式民主”。17

從“共識民主”通往民主政治、進而實現民主治

理的道路，理所當然需要一套民主化的制度，來加以

規範、約束和保障。這樣的民主政治付諸實踐的可行

與否，端賴於一套與之相配的價值觀能否形成，它包

括對各類訴求(即使訴求之間彼此衝突)的容忍精神、

合作精神和妥協精神。如果缺乏這樣的價值觀念，很

難想像會在不同訴求之中達成“共識”。正是在此意

義上，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才會作出

如是批判：“不寬容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是妨礙真正

民主精神發展的障礙”。18

總之，雖然不同國家各有不同的民主模式，體現

各自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特點，但它們在民主精

神的彰顯、民主體制的建構和民主國家的運作上具有

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共性。歧異的是外在的形式，共同

的是內在的原則，前者源於對現代西方民主理論多元

化的各自回應，後者則是對民主本身內涵的共同呈現。 
 
 

三、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民主” 

 
現代西方民主思潮對中國學界的影響是相當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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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迄今所見各家著述大多附庸於西方某門某派，或

僅在某些枝節與局部略作修繕，鮮有依循其理論邏輯

再深入分析其內在局限而作的學理批判。19 這一方面

見證了當代中國政治學負載和承接的使命是“民主化

即政治現代化”，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們與現代西方

國家之民主政治狀況的差異和差距。對西方民主理論

予以學理批判，在中國學界或許容易被“政治化”為

所謂與官方保持合作的“左派”，但實質卻是學術層

面和智識方面的愛之深而恨之切。鑒於此，本文對現

代西方民主理論的適用性，也抱持一定程度的反思。 
那麼，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又是如何看待“民

主”呢？ 
自改革開放以來，現代西方的“民主”概念及學

說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並形成了譯介與傳播過程中

百家爭鳴的局面。但由於在 20 世紀 80 年代政治體制

改革中不適當地、過於急切地追逐所謂普世民主，客

觀上促成了置身於國際關係背景下因“冷戰”結束而

新起的種種政治漩渦──無論是各類“民運”風潮還

是舉國關注的“八九動亂”，它們都使現代西方的

“民主”再度陷入尷尬和沉默。 
“民主”理論堅冰的逐步打破，得益於 1992 年鄧

小平南巡講話時對“繼續解放思想”的提議。至 1997
年黨的十五大會議首次正式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時，作為“依法治國”題中之

義的“民主政治”及“民主治理”也進一步獲得了合

法性，從而再度在學術界和實務界掀起譯介和傳播現

代西方民主理論的熱潮，並逐漸融入到了官方主流意

識形態的政治理念之中。 
在迄今所見的各類官方言論中，“民主是個好東

西”已是不爭之論，分歧僅僅在於“如何好”的定性

以及“怎樣才能好”的操作。作為一個近在眼前的例

證，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2008 年 3 月 5 日第十一屆

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發言認為“民主是個好東

西”，要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

權。要擴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

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

管理、民主監督。20 溫家寶關於中國政治民主化的論

斷，是我們討論行政主導添加民主化因素的理論基礎。 

政府與人民在“民主”的若干問題上，也逐漸達

成了若干難得的共識，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可被

視為一種“民主的信仰”。從形式看，民主最起碼的

內容就是，它被普遍認為是平等而公開地允許不同利

益的訴求。正如學界所言：“社會發展過程中會發生

這樣那樣的問題，有些問題在其他地區亦存在。有不

同的問題、觀點和利益訴求表達出來，是現代社會民

主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21  通過不同的利益訴

求，達成最終的共識與協調，這樣一個過程的制度化，

正是現代西方民主付諸實踐的經驗之談。 
從民主政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看，民主既是原

則，又是手段；既是一種文明傳統，又可演化為一套

新型的社會制度；既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內涵，又是現

代社會的驗證標準；既是奮鬥目標，又是行為方式。

民主的制度化是政治現代化目標中關於“民主政治”

的必備內容和關於“民主治理”的必由之路。民主所

具有的進步性、平等性、公開性之類特點，必須仰賴

於這樣一套制度化的機構設置和程序編排。由此我們

得以進一步拓展現代政治體制與民主治理的關聯及意

義。 
 
 

四、“治理”概念之興起與擴展 
 
(一)“治理”概念的興起 
“治理”一詞自有淵源。在古代文化典籍中，通

常是指管理、統治或是得到管理和統治。例如，“明

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

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22，“一切治理，威名

遠聞”23，“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24，以及“帝

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25，均指此意。

此外，也可指理政之績效或治政之道理，如“在郡連

年，若有治理，迨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召罰”。26 在

現代漢語中，“治理”一詞更強調宏觀決策，而非“管

理”之側重具體執行。 

在西方民主理論的譯介傳播中，“governance”

通常被譯為“治理”，有時也譯為“管治”。治理學

說興起於 1970 年代，最初主要指各種形式的政治改

造，以區別於傳統的政府統治(traditional governmental)
和政府內的決策制定。27 由此衍生的一個概念，便是

“ 無 需 政 府 的 治 理 ”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28 1989 年世界銀行在討論非洲發展問題

時，首次以“crisis of governance”指稱“治理危

機”，使“治理”一詞逐漸從經濟學走向政治學領

域，廣泛用於描述後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狀

況，成為當代政治學理論的關鍵詞之一。 

如今，由於“治理”一詞兼具動態性和實踐性，

它得以持續不斷地向周邊學科滲透，結合其他要素而

生 成 多 種 複 合 的 新 型 概 念 ， 如 中 國 學 界 熟 知 的

“governability”(治理力)、“meta-governance”(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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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good governance” (善治 )及“cosmopolitan 
governance”(全球治理)之類，顯見其內涵的日趨擴展

和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善治”本來是世界銀行

向第三世界國家貸款政策的主導思想，其確定的內涵

和指標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新自由主義思想，且有與

“人權”、“民主”之類大詞一樣淪為責難發展中國

家、進而干涉他國內政的工具化趨勢。但在我們今天

倡導法治的語境中，它應當轉向於指代一種建立在法

律與社會、政府與民間的良性互動基礎上的良好治

理。29 從這點看，我們致力於“治理”的研究，宗旨

在期望實現通往民主政治的“善治”。30

“治理”內涵的持續擴展，使它具有比“管理”

更豐富的要素。在越來越趨於自成體系的“治理”框

架中，“治理權力”(包含權力的來源、授予和分配)、
“治理體制”(包含治理的主體、權力及相互關係)、
“治理理念”(包含治理的模式、績效與問責)之間互

為表裏。不僅如此，“治理”還逐步延伸於“民主”、

“民生”領域，從“國家治理”覆蓋到“社會治

理”，從“空間治理”、“地區治理”滲透到“城市

治理”、“公司治理”諸領域。由此可見，“治理”

概念比傳統的相關概念更能體現現代政治問題的複雜

性和挑戰性，更能順應治理對象日趨多元、治理難度

不斷增強的現實。 

 

(二) 國家治理：範圍與能力 
從現代政治學的視角看，“國家治理”至少涉及

國家在兩個層面的維度：一是國家(政府)活動的廣

度，即治理的範圍；二是國家權力的強度，即治理的

力度。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對
此問題作出了頗具啟迪的分析，在此略作展開。 

福山在冷戰結束後曾預言以民主自由和全球資本

主義會成為“歷史的終結”31，但此後在海地、索馬

里、巴爾幹以及中東地區相繼發生的局部衝突和戰

爭，尤其是美國以“9‧11”恐怖襲擊事件為代表的一

系列國際恐怖主義災難，摧毀了他的樂觀預言，也表

明當代國際秩序和國家治理面臨着更新的戰略挑戰。

在美國對伊戰爭剛剛結束忙於戰後重建之際，他推出

了反思性和轟動性的思想新著《國家構建──21 世紀

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對以往所謂“歷史的終結”

作出反思，試圖對此挑戰予以解析和回應。 
《國家構建》的主題是構建新的民族國家。因為

“歷史的終結”不會是一個自發過程；治理有方的政

治實體作為終結的前提條件，貫穿於這一過程之始

終。這項研究不再是公共管理學的視角，而主要從國

家概念的廣泛重要性入手，探究造成當代國家能力弱

化的原因及其對國際秩序帶來的後果。在他看來，國

家建構已成為當代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命題之一，而我

們對此其實仍有相當程度的不知曉，亦無從將強有力

的制度移植到發展中國家。 
福山首先搭建一個分析框架，以便理解多維度的

“國家”概念，它主要包括政府職能、治理能力以及

合法性基礎。他對 1980 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以

“華盛頓共識”(自由主義理念)主導經濟改革的錯誤

認識予以反省，指出在那些匱乏合適制度框架的國家

貿然實行經濟自由只能帶來更糟的後果，“問題就出

在基本概念的混淆上。他們沒有把國家概念的不同範

圍都加以展開，也沒有理解它們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32

在反省當前西方政治學界的主流觀點時，福山也

提醒我們目前對制度構建與國家構建的認識存有許多

重大缺陷，尤其提醒我們注意區分國家的職能範圍和

政權強度這兩個概念。對探討“民主治理”問題而

言，後者無疑是更具啟發意義的。在此有必要進一步

梳理福山的相關分析。33

關於國家活動的範圍，主要指政府所承擔的各種

職能和追求的目標，可統稱為國家職能。根據福山的

看法，現代國家的主要國家職能劃分為三個層次：第

一層為最小職能，包括提供純公共產品、國防、法律

及秩序、財產保護權、宏觀調控、公共衛生、增進公

平和保護窮人；第二層為中等職能，包括應對經濟外

部性、教育與環境保護、反壟斷及職業教育等；第三

層為積極職能，包括產業政策和財產再分配。 

關於國家權力的強度，現在通常指國家能力或制

度能力，主要指國家制定並實施政策和執法的能力，

高效管理的能力，控制瀆職、腐敗和行賄的能力，保

持政府機關高度透明和誠信的能力等。根據福山的觀

點，它們在不同國家中呈現的狀況參差不齊。比如，

埃及擁有一個很有能力的國家安全機構，卻沒能力高

效率完成像處理簽證申請或發放小企業執照這樣的工

作。再如墨西哥和阿根廷雖在改革某些國家制度(如中

央銀行)方面做得成功，卻未能很好地控制財政，也沒

有提供高質量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所以，國家能力的

強弱，在不同國家職能上的差異很大。 
在福山看來，這兩大因素在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上，是後者重於前者，亦即國家力量重於國家職能。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行的改革路徑是在縮減國家職

能的同時，提高國家力量的強度，而不是奉自由主義

意識形態為圭臬，一味弱化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干預程

@ II @ 



從民主理論到民主治理理論 
 

度，從而成為一種“沒有能力的國家卻管理着它管不

了也管不好的範圍極廣的事務”。34 在他看來，“有

證據證明，國家制度的力量大小從廣義上講比其職能

範圍寬窄更重要”35，制度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變

量，沒有對制度的需求就不會有制度的發展和改革，

而外部勢力創造制度需求的能力其實非常有限。36

福山由制度經濟學和組織理論入手，開始分析

“國家”概念的四個要素：組織的設計和管理、政治

體系設計、合法性基礎以及文化和結構因素，並具體

討論“委託－代理”制度下之組織問題的不可避免。

鑒於組織目標經常不明確，代理人的動機永不可能與

委託人的利益完全一致，以及權力下放與自由裁量權

的問題，故而“沒有最佳的組織形式，也沒有最佳的

公共行政學”。37 這是國家能力趨於弱化的根由。 
而從國際視野看，國家弱化有可能導致國際動

盪、損害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主權原則，亦使國際層面

的民主合法性問題成為美國、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之

間爭論的焦點。既然國家弱化已成為當今世界許多嚴

重問題(從貧困、愛滋病、毒品到恐怖主義)的根源，

是威脅國際安全、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和人權災難的

首要因素，那麼，國際社會就完全有可能需要進行干

預，並在這些地區強化國家能力。由此可見，當代全

球政治的首要問題，將不是如何淡化國家概念，而是

如何重建這個概念。 
福山的分析為我們指明了“國家治理”的研究方

向。過去人們往往只注意國家職能的寬窄，只關注行

政權力的伸縮，即過分集中於治理的範圍，甚或只是

單純探討政府職能。這無疑使“國家治理”停留於制

度的建構，而可能忽略它在實踐中的效能。現在人們

還應當關注國家能力，儘管它的抽象程度使之難於查

考，但迄今所見者如“透明國際”制訂的腐敗認知指

數、民間設計的國家風險指南、世界銀行開發的國家

治理指標、以及更寬泛意義的政治權利量化指標(如自

由之家指數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數)之類38，為我

們重審國家制度質量、衡量國家能力強弱提供了技術

性參照。 
 

 
五、對特區民主治理的啟迪 

 
(一) 有助於整合現行政治體制與民主治理的

理論關係 
前已分別述及現代政治視域的“民主”和“治

理”兩個概念，這裏需要在“一國兩制”的國家建構

體系中的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內對它們進行一定程度

的整合。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項國家建構

的創舉，基本法本身也是一項法制建設的創新，它所

面臨的來自國際國內及地區本身方方面面的挑戰，都

將是毫無經驗可資參照、從而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承受

和應對。在此意義上，惟有“治理”一詞能夠統攝和

超越原有的單向度的“管理”或“統治”之類概念，

且有助於把《澳門基本法》的實施放在一個更加宏濶

和複雜的背景之中，把“在法言法”和“法外言法”

有機結合起。39

鑒於“國家”與“地區”的政治同構性，同時也

鑒於前述福山考察的主要對象是資本主義國家，置身

“一國兩制”國家構建體系中而奉行資本主義的港澳

特別行政區政制，同樣可以參照適用他關於“國家構

建”中的國家治理理論。因此，就澳門特區的地區治

理而言，涉及的問題必然至少包括兩大層面：一是地

區治理體制，即特區政府活動的範圍；一是地區治理

效能，即特區政府權力的強度。 
從治理的角度看特區政制發展，《澳門基本法》的

實施是澳門治理史的轉型和開端。這部法律奠定了特

區治理的憲政基石，一方面是中央對澳門進行治理的

武器，一方面也是特區政府實施高度自治的根據。正

因如此，澳門特區的治理問題就是在澳門特區實踐

“一國兩制”和貫徹實施基本法的問題。 

從民主的角度看特區政制發展，我們又能清晰地

辨識一點：由“地區治理”通往基本法預設的“善

治”之路，與現代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有着息息相關

的聯繫。 
雖然“民主是個好東西”已無異議，但從治理的

角度看，民主之所求者終歸是創造條件以保證社會秩

序和集體行動，即期望同時實現提高行政效率和維持

社會秩序穩定的目標。正是在這點呈現了“民主”與

“治理”之間的某種“悖論”關係：因為人們通常認

為“非民主治理”更方便政令暢通、從而提高行政效

率，也更方便將社會秩序控制在穩定的範圍內；但“民

主治理”既有可能使簡單事務變得複雜繁瑣、從而增

加政治成本和降低行政效率，也有可能促使公民走向

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引發政局不穩和秩序失控。40 在

特區民主治理中，這些“悖論”也同樣可能存在，因

而值得注意和深入探討。 
如何消弭“民主”與“治理”之間的所謂悖論，

進而真正實現“善治”之境，切入點仍在規範和完善

一套良好的地區治理機制，以充分提升和真正強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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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治理能力。 
治理機制的良好與否，涉及民主化之形式(或者程

序)與實質(或者效能)的良好與否。從形式看，檢驗“民

主化”首先是看其政治體制的結構安排，是否更能彰

顯民主精神、以便發揚民主精神。這是我們在討論行

政主導與民主治理的關係時必須關注的一個方面，它

也正是福山所謂“國家的職能範圍”在特區政治分析

上的縮影。從實質看，檢驗“民主化”還須考慮這套

政治體制的實踐性能，由此需要關注行政主導體制運

行所涉的一系列關係，包括如何處置行政權與其他政

治權力(主要是立法權、司法權、監督權等)，以及它

與其他社會權利(如公民社會、社團政治、黨派政治等)
之間的關係。 

立足於這一理論前提，我們才可能繼續圍繞“民

主”與“治理”在特區政治體制(以行政主導為基本

特徵)中的建構和運行展開分析，才可能更為清晰地深

入考察特區政治體制在內部結構的民主化、外部關係

的民主化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等一系列基礎

問題。 
 
(二) 有助在現行體制的基礎上發展新型民主

政治 

回顧澳門特區十餘年發展歷程，有目共睹的基本

事實是：一方面是社會治安的全面好轉，一方面是地

區經濟的飛速發展。它們反映和見證着《澳門基本法》

為特區政治設置的行政主導體制的生命力，亦體現了

澳門在貫徹落實“澳人治澳”與高度自治方面的積極

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澳門特區在新世紀創造的奇跡，

使這個彈丸之地持續贏得世界的高度關注和普遍讚

譽。 

澳門特區的發展經驗表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離不開民主政治的持續推進，民主政治的繼續深化也

需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它們之間是共生共存關係

的良性循環。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礎在不同國家或地區

各有不同，在澳門特區則依賴於獨具“一國兩制”特

色的行政主導體制。正如學者曾經斷言的那樣，澳門

特區社會發展離不開“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貫徹和

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妥善落實，這都與特區正確實行以

行政長官制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有密切關聯。41 中

央對特區發展態勢的高度評價，也是立足於特區在堅

持行政主導體制時能夠全力推進各項建設事業，從而

在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宏大目標上實現

其整體的協調。 

作為特區民主政治發展的見證，澳門社會已基本

實現政府與民間的理性互動。一方面，特區政府不斷

提升依法施政能力，完善施政理念，使之成為全澳上下

共同理解、互相配合的目標。另一方面，特區廣大居民

不斷提升公民意識與綜合素質，政治參與的意願增強，

民主監督的技巧拓展，使自身成為特區民主發展最有力

的參與者、促進者和推動者。這種互動在學理上的意

義，是使學界進一步認定行政主導體制是符合“一國兩

制”構想與特區發展實際的民主政治體制42；在實踐中

的意義，則為特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提

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鑒於此，特區未來民主政治的發展仍應堅持行政

主導體制，不僅是《澳門基本法》為特區建構政治體

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特區本身在新形勢下如何推進社

會穩定、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制度基礎。正如楊允

中先生談論特區選舉制度民主化之所預期，期望通過

繼續堅持與完善行政主導，使澳門特區盡快成為“更

公正、更民主、更和諧、更進步的高發展程度、高現

代化社會”。43

 

(三) 有助通過民主治理途徑防範權力的蛻變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必然仍將以行政權為

主導。鑒於行政權歷來是一種相對主動而積極的政治

權力，如何使之運行於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軌道，有待

繼續以多種方式施加更趨理性的監控和更為充分的管

束。 
民主政治作為理念和制度，歷來是一切本身就屬

專制性質、或將轉向專制性質的集權政治的剋星。行

政主導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權力核心的治理方式，一

旦在諸種權力之間出現失控或失衡，它並不是毫無可

能轉向專制性質的集權政治。這種風險不像香港特區

目前所見的情形，因為香港行政主導體制陷入困窘的

根由是行政權的相對弱勢化，而澳門特區需要防範和

矯治的則是未來特區行政權不無可能的一權獨大。 
在如何監控權力的政治思想探索中，像孟德斯鳩

所主張的“以權利制約權力”，旨在通過社會權利的

充分行使來增進民主和防範專權。這一思路雖然在今

天的政治學領域衍生得更為細緻而系統，其熠熠生輝

的核心價值仍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有增無減。在當今

世界各國的政治實踐中，政治民主對於社會發展的重

要性已成一項普世性的觀念，民主治理的價值與目標

也早已被各國推進政治民主化所公認和接受。 
在迄今所見的澳門政治實踐中，雖然行政主導與

民主參與的整體關係較為和諧，但並不排除它們亦有

一定程度的內在緊張或矛盾關係。這種緊張或矛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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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況下往往此消彼長，亦即要麼凸現了行政主

導，卻不可避免地妨害民主政治；要麼彰顯了民主政

治，而或隱或顯地羈絆行政主導。如果不能及時消弭

這種內在緊張或矛盾，它們勢必在現有的情況下耗散

有限的政治資源，而最終的受累者仍然是被治理的整

個社會。 
對澳門特區未來的民主政治發展而言，能否以及

如何加強社會權利的參與力度、擴展社會權利的介入

範圍，尤其顯得重要而緊迫。隨着社會結構與階層利

益的多元化，利益衝突的協調與解決機制如何建構並

加以完善，都將在很大程度上考驗特區政府的治理能

力。正因如此，能否增進治理的民主性，使行政主導

得以健康有序地運行，就具有極為現實的政治意義。 
總之，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是發展澳門民主

政治的制度基礎，治理過程增進民主則是在此基礎上

的昇華。增進民主既包括繼續提升參政議政的民主觀

念，亦包括全面拓展參政議政的民主渠道，以此防範

未來行政主導之淪為排斥、擠兌或阻遏民主參與的集

權趨勢。 
 
(四) 有助通過增進民主加速特區法治社會的

構建 
增進治理的民主性是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它將

有助於特定國家或地區之法制建設的發展和法治社會

的形成。雖然法制建設不會必然帶來民主政治，但民

主政治的形成卻是法制建設的基石和法治社會的內

涵。這一原理同樣適合於澳門特區未來社會的發展。 
澳門在長期接受葡萄牙殖民管治期間，由於葡萄

牙法律體系的全面覆蓋和滲透，已經事實上形成了依

附於歐陸法系的殖民法文化。但這套異質性的法制體

系，並未帶給澳門居民尤其是華人居民更多福祉，其

中的關鍵因素便在於這套法律無論在立法還是在司法

環節都匱乏澳門社會民主參與的機制。沒有民主參與

的法制建設，是不可能真正通往法治社會的。這不僅

被世界各國法制建設的經驗所見證，也在澳葡殖民管

治時期得到了令人遺憾的確證。 
自中葡談判成功解決澳門問題以來，如何推進澳

門政治民主化和法律本地化，便是澳葡政府必須擔當

的一項政治義務。但延至回歸前夕它才迫於政治壓

力，借助各方力量匆忙推行“法律本地化”運動，最

終如期完成以五大法典為核心的法律本地化。必須指

出的是，法律本地化在形式上的完成，並不意味着澳

門法制建設可以一勞永逸，更不等於法治社會在澳門

特區的自動生成。通過法制建設來實現法治社會，還

需要社會各界充分發揚民主精神、進行民主參與。而

這在回歸前的“法律本地化”運動中相對乏力。 
隨着特區政治實踐的不斷推進，通過本地化而成

的這套法律開始顯露遲滯跡象，且其中一些法律制度

的滯後狀況還比較嚴重，無論民間還是學界都有人對

此頗有微詞。有學者通過深入探究，指出目前澳門法

制建設的主要問題，表現為法律觀念的異化問題、法

律內容的老化問題、法律協調的和諧問題。44 當然，

鑒於問題的複雜性遠不止於法律本地化本身，問題的

解決也不可能單純依賴技術性的法律手段，還需要通

過增進民主以實現法律制度真正深入人心的法治化。 
從近年特區政治民主化的實踐看，由於現行法律

在一定程度上難以跟進澳門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人

們對法律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並成為特區居民行使

民主政治權利的有機組成部分。澳門當前的法制建設

與法律改革，就其主導力量與基本方式而言，固然首

先仰賴於特區政府自上而下的積極推動，也必須輔之

以社會各界自下而上的積極配合。在此過程中，行政

主導體制比其他政治體制更適宜調動相關資源，但也

更容易因決策盲目而造成難以估量的後果。惟有增進

民主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法律改革紮

根於民情民意，行政主導體制才不至於在主導過程中

偏離方向。 
因此，增進治理的民主性，不僅是防範特區未來

行政主導體制向行政專權蛻變的綜合手段，也勢必從

根本上推進澳門特區現有法制建設的發展，進而為未

來法治社會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礎。 
 
 

六、結語：繼續協調行政主導 
與民主治理的關係 

 
從學理看，如果繼續堅持行政主導體制，意味着

需要繼續凸顯行政權的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需要繼

續協調行政主導與民主治理的關係，因為這種體制仍

然需要一種或多種均衡力量與之保持協調。如果協調

得法，特區未來的行政主導體制不僅不會妨害民主政

治在澳門社會的進一步生長，反而加速推進民主政

治。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如何協調這類均衡力量，使

其本性可能排斥民主的品格得以收斂，通過吸納各種

外在力量並接受它們對它的外在監督，實現它們在實

際運作中的互相配合。 
從實踐看，邁向民主社會與法治社會是當今世界

各國普遍追求的政治目標。依據現代民主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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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治理的民主性與堅持行政主導之間，是必須努力

保持並維繫其內在的和諧與統一的。民主精神的推廣

和普及是面向社會大眾的前期工程，民主制度的轉化

與深化則是面向政治實踐的主體工程。澳門特區未來

政治發展也不能例外於此，不應游離於現代民主政治

與憲制的基本發展趨勢。 
如前所述，澳門現行的行政主導體制絕不是所謂

“非民主”或“反民主”的體制。事實上，《澳門基本

法》設置的行政主導體制，並沒有拋棄現代民主政治

之基本精神。例如，行政長官及其領導下的特區政府，

與立法會或者司法機關之間的權力關係，既有分工，

又有制衡，還有配合，且重在配合，這種脫胎於現代

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又具有澳門特殊因素的設置，本身

既是民主商談的立法產物，也是民主精神的具體展

現。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着澳門政治不需要繼續增

進民主。倡導增進民主的治理性，也並不意味着筆者

對先前澳門民主政治有所批判，更不意味着要對現存

的行政長官制予以否定。相反，增進民主是完善和堅

持行政主導的重要保障。 
當前之所以倡導增進治理的民主性，乃在於時代

發展帶來的形勢變更，促使澳門現有的行政主導體制

必須與時俱進。無庸諱言，作為承載“一國兩制”、

貫徹“澳人治澳”的基本法，畢竟是在 20 世紀 90 年

代所作的史無前例的構想。當初的立法者不可能充分

預見澳門回歸以後的社會變遷，因而在預設以行政為

主導的地方政權形式時，並沒有就此將其固定為僵化

不變的封閉體系。 
事實的確如此。例如，在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產

生方式上，當初的立法就給未來的選舉制度預留了可

持續發展的改革空間。再如，近年社會各界討論澳門

民主發展與“雙普選”問題，亦從側面印證了行政主

導體制和民主參與精神的關聯。至於行政長官及其領

導下的特區政府，如何協調與立法會及司法機關的分

權、制衡與配合關係，更在方方面面牽涉到民主參與

的複雜因素。 
總之，繼續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並使之更為

有效地運作，必須充分協調好行政長官及其領導下的

特區政府的內部管理關係，以及它們作為整體而與立

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權力配置關係。在此過程中值得

注意的舉措，便是如何繼續努力構建行政主導與民主

治理之間的內在協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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